上海市浦东新区荣成路85弄2号（荣成大厦）17-B公寓（住宅）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项目
评估报告审核意见
经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康正评字2022-1-0101-F01HDZC2号报告审核，意见如下：
1、 《房地产估价报告》，能否在中粮集团备案，请核实。

回复：我司已入围中粮集团资产评估机构备选库，本次评估业务在我司资质范围之内，且我司已与中粮集团多次合作，已出具过多份估价报告，如康正评字2020-1-0577-F01HDZC2- F03HDZC2号《房地产估价报告》、康正评字2020-1-0566-F02HDZC1号《房地产估价报告》等，根据以往经验，本次评估《房地产估价报告》可以在中粮集团进行备案。
2、 估价报告P29，“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请提供三个比较实例的有估价师签字的询价记录扫描件。
回复：已落实。
3、 估价报告P31，比较因素对“平面布局（几室几厅几卫）”是如何考虑的，请说明。

回复：报告中已补充。详见P31-P32
4、 估价报告P35，“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上海市房地产市场的调查，由于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发展，房地产租金售价偏离，导致投资回报率较低，租金收益已无法反映房地产的实际市场交易价格水平”，（1）“房地产租金售价偏离”，本次估价采用的“报酬率为4.5%”与当地同类物业的“租售比”是否匹配，请说明。（2）既然“租金收益已无法反映房地产的实际市场交易价格水平”，本次“选用收益法进行估价”是否合理，将其作为第二种估价方法是否还有意义，请说明。

回复：
（1）租售比与报酬率非同一概念，不应直接对比。

（2）不同的估价方法是从不同的角度或方面来测算房地产的价值价格。比较法是基于当前的市场成交价格，收益法是基于预期的未来收益。各方法都有自己的特点，亦有局限，测算结果之间也有差异，甚至差异较大。对于同一房地产一般同时采用多种方法估价，就是考虑到不同估价方法的局限性及测算结果之间的差异，以相互参考和检验，再结合估价实践经验对不同测算结果进行取舍、调整和综合，得出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估价值。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应选用收益法 ”。估价对象为住宅，属收益性物业，故采用收益法作为估价方法之一。
经测算，收益法得出的收益价值与比较法得出的比较价值差异较大。经调查分析，在当前的住宅房地产市场环境下，租金收益无法反映房地产的实际市场交易价格水平。而本次评估的估价目的是为估价委托人在对估价对象进行处置过程中了解其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因此，最终舍弃收益法结果，采用比较法估价结果作为本次估价最终结果。
5、 估价报告P36，估价结果1130万元，按照P30的“价格内涵：正常税费负担”，请补充说明估价结果中的各项正常税费名称及各项正常税费金额。
回复：公司卖公司需缴纳：
印花税：买卖双方各万分之5；

契税：买方缴纳，税率3%；

增值税：卖方缴纳增值额度小规模纳税人5%：一般纳税人11%；

土地增值税：卖方缴纳增值额（以下简称差额）的30%-60%（注：企业用房有折旧、纳税、装修等额度减免）；

公司卖个人需缴纳：

印花税：商办买卖双方各万分之5，住宅卖方万分之5、买方免征；

契税：买方缴纳，税率商办3%、住宅1%-3%（与个人购房资质有关）；

增值税：卖方缴纳小规模纳税人差额5%，一般纳税人差额11%；

土地增值税：卖方缴纳增值额度的30%-60%（注：企业用房有折旧、纳税、装修等额度减免）；
交易过程中具体缴税金额以当地税收政策及实际缴纳金额为准。
6、 估价报告P37，实地查勘期是“2022年2月23日”，在“价值时点：2022年2月28日”之前，（1）实地查勘期早于估价时点，是否合理，请说明。（2）2022年2月23日至2022年2月28日期间，委估房地产当地市场情况、及房地产本身状况是否发生了较大变化，请补充说明。

回复：
（1）报告中已补充。详见P5
（2）2022年2月23日至2022年2月28日六天时间中，上海市未出台对房地产市场产生较大影响的相关政策，当地市场及估价对象房地产本身状况基本无变化。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等中介机构不得因为本次专家评审而转移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2022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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